
“虽然不一定都是拐卖，但网

友的举报和反映是有意义的。 ”陈

士渠同时表示出对民间和网络打

拐的支持。 他说，正是这种举报，给

公安机关的打拐工作提供了丰富

的线索， 既有助于打击拐卖活动，

又能提高全民的防拐打拐意识。

对于网友提供的这种不一定

准确的线索， 陈士渠持宽容态度。

他认为，甄别工作应该交给公安机

关。

陈士渠同时透露， 全国打拐

DNA 数据库已于 2009 年 4 月建

立，如今仍在添加数据。 他说，公安

机关接到失踪、被拐儿童父母报警

之后，就要采集血样检测 DNA 入

库。 各地摸排来历不明、疑似被拐

卖的儿童，也要采血入库。“这个库

能够自动比对，比中之后就能知道

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。 ”他说，也正

是这一招解决了儿童被拐多年后

无法识别、确认的难题。

“截至目前，这个数据库共比

对出 1040 个孩子。 ”陈士渠说，这

个数字中，不光有流浪儿童，也有

被拐卖的孩子。

公安部打拐办负责人关注微博打拐，称会和当地警方沟通———

对每一条线索都会核查

截至 9 日晚 8 时许，“随手拍

照解救乞讨儿童账号” 已发 2300

多条微博，大部分均为转发网友的

拍照微博。 迄今在新浪微博的热门

话题榜中，与解救乞讨儿童相关的

微博达 73 万多条。 数以万计的网

友加入到这次的解救行动中。 这当

中包括韩红、舒淇、姚晨、马伊琍等

知名艺人以及新闻界、商界等知名

人士。

尤其是随着彭文乐的被解救，

拍照解救乞儿行动被推向高潮。 全

程参与彭文乐解救过程的媒体人

邓飞 9 日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时，

对彭文乐的被解救显得兴奋，他认

为微博这个新工具，可以在打拐中

发挥巨大作用，能够找到更多的孩

子。“微博的诞生为警民合作打击

犯罪提供一种最好工具，它使一个

普通老百姓都能轻易而快速地收

集、传递、分享儿童被拐卖的相关

信息，并且这些信息可直接支持案

件办理，真正实现一张遍布城乡的

天罗地网。 ”

焦点话题掀“全民打拐风”

公安部打拐办全称是“公安部

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”。

就在全国各地公安如雨后春笋般

登上微博的同时， 作为打拐办主

任的陈士渠也实名注册了新浪微

博。

这个标签贴着“反拐”、“公安

微博”、“摄影”、“打拐” 的微博里，

最多的就是一张张孩童的脸庞和

一幅幅如画的照片。

“即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核查

此案”、“已部署当地公安机关尽快

破案”、“已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尽快

查明女孩下落” ……通过微博，陈

士渠及时反馈，“指令”频出。

同时，通过微博，陈士渠通报

回音，捷报频传。

“接山西长治公安机关报告，

经缜密侦查 ， 此 拐 卖 儿 童 案 告

破”、“已成功在福建解救出包括覃

小翔在内的 49 名广西、 云南籍被

拐儿童被送还其亲生父母”、“被拐

儿童家长向公安部打拐办赠送锦

旗”……

不仅解救儿童，陈士渠还在微

博中传授预防经验。“女青年要增

强防拐意识，并非‘天下无贼’，人

贩子可能离你并不遥远”。

微博打拐范围广传播快

“在微博上看到的，我都会安

排核查。 ”春节前的 1 月 28 日，记

者曾电话连线远在北京的陈士渠，

他说之所以开微博，是想借用网络

来收集打拐线索。

事实上，他初步达到了这个效

果。 记者根据其微博统计，开微博

至今，他已收集了大量线索，其中

大部分已解救或辨认完毕。

“传播速度快，范围广。 ”陈士

渠说，微博打拐这个新尝试，从目

前的情况来看，充分发挥了网络的

特点。 不过，陈士渠说，他目前从网

络上甚至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线

索中， 多数并不是拐卖或者胁迫，

更多的是父母利用亲生子女乞讨。

他说，即使是后者，也是违法，

但目前法律对他们的处罚力度有

限，不足以处罚到他们放弃利用子

女乞讨。

他甚至在微博中发出感慨：

“各地公安机关在处置组织、 强迫

儿童乞讨工作中发现，有的人好逸

恶劳，利用亲生子女乞讨。 做出这

种违法行为，不配为人父母，应受

谴责。 ”

数据库比对出千余孩子

3 月底前，涉嫌拐卖者

务必尽快投案

民间打拐风起云涌，其实，这些行动

的大背景， 正是我国力度最大的一次公

安部打拐专项行动。

公安部自 2009 年 4 月开始的全国

打拐专项行动， 是我国第五次打拐专项

行动，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。 为有效打击

拐卖儿童犯罪， 该次专项行动延至 2010

年。 截至 2010 年年底，全国共破获拐卖

妇女案件 9165 起、 拐卖儿童案件 5900

起，解救被拐卖儿童 9388 人、妇女 17746

人；打掉犯罪团伙 3573 个，刑事拘留拐

卖犯罪嫌疑人 22511 名。

为加大对妇女、 儿童合法权益的司

法保护，依法惩治拐卖妇女、儿童犯罪 ，

去年 3 月 15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 、最高人

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发布《关

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》，

全面加大对拐卖犯罪的打击力度。

去年年底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颁布通告 ，

限令实施或者参与拐卖妇女儿童、 收买

被拐卖的妇女儿童、 聚众阻碍解救被拐

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人员， 自 2011 年 1

月 1 日通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之内到公

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投案自首。 该通告规

定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、控告拐

卖妇女、儿童犯罪。 司法机关对举报人、

控告人依法予以保护。 对威胁、报复举报

人、控告人的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。

陈士渠曾多次在实名微博中进行倒数计

时，呼吁拐卖犯罪人员把握机会，尽快投

案自首，争取从轻、减轻或免除处罚。

陈士渠勉励彭高峰继续打拐

9 日凌晨， 苦寻三年终于找

回儿子的彭高峰不忘在微博上道

谢， 并将与儿子重聚后的情况及

心情一一发布。“今天能找到儿

子， 离不开广大网友和志愿者的

支持。 我想告诉和我有着共同命

运的父母，不抛弃不放弃。一定要

坚持。我会一直陪你们走下去的。

再次感谢深圳公安局、 邳州公安

局对我儿子的完美解救！ ”

彭高峰同时亦专门向陈士渠

等表示感激：“感谢濮存昕政协委

员对我的关心，没有您的鼓励，我

坚持不到今天。感谢张新枫部长、

杜航伟局长对我的关心， 感谢公

安部陈主任一直以来对我案子的

督办。感谢你们。要感谢的人太多

了！ ”

道谢完毕后， 彭高峰在微博

上表示，将继续关注打拐。

虽然已是凌晨， 但陈士渠的

回复非常迅速， 先是祝福彭高峰

骨肉团聚， 再盛赞深圳警方的行

动力。“祝贺彭高峰骨肉团聚。 对

参战干警提出表扬。 随着全国打

拐专项行动的不断推进和反拐综

合治理的落实， 通过全国公安民

警的不懈努力， 在广大群众的支

持下， 会有越来越多的失踪被拐

儿童妇女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。”

他勉励彭高峰，“希望你今后作为

志愿者，继续支持、参与打拐反拐

工作， 为消除拐卖犯罪作出贡

献。 ”

质疑声伴随微博解救行动

实际上， 质疑声也伴随着此

番微博解救行动： 微博打拐， 是

如媒体人邓飞所言， “人人都是

记者， 人人都可以表达， 我们能

够找到更多的孩子。” 还是像一

些网友所质疑的， 可能带来负面

的效果？ 譬如说拍摄者会不会遭

到被拍摄者的袭击？ 成功解救彭

文乐是不是含有大量运气成分？

人贩子会不会将孩子毁容让亲人

无法辨认？

媒体人邓飞 9 日在微博与网

友交流时， 建议网友要以安全为

第一原则，认为“只要孩子上街乞

讨，就是违法行为，都可举报。 乞

讨孩子本来面向公众乞讨， 也就

不涉及侵犯隐私和肖像权。 至于

被送进派出所，确证非拐卖，也能

给带孩子乞讨的家长制造成本，

令他们放弃带儿乞讨。 如果确系

困难， 那民政低保和义务教育补

贴就应跟上。 ”

他同时认为， 微博解救行动

不会导致儿童受到伤害，“只要是

毁容的乞讨孩子， 就有更大拐卖

嫌疑，就更应被踊跃举报。人贩子

是否会考虑不毁孩子容， 而更保

全自己呢？ ”

而微博的出现也让他认为，

寻找彭文乐的案例可以复制，“现

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微博， 都有自

己的一个大喇叭”。

安徽阜阳紧急敦促

涉案人员自首

正月初七（2 月 9 日），安徽省阜阳市

太和县宫小村敦促携带残疾儿童出外乞

讨者十日内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， 否则

严惩，发布通告的日期落款为前一日。

在另一份 《规劝返乡接受调查一封

信》中，阜阳官方要求并未从事组织、携

带残疾儿童外出乞讨牟利违法犯罪行为

的外出人员，“为了不影响你今后的正常

工作生活， 请及时配合公安机关的调

查”。

（综合《新快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相关新闻

陈士渠实名微博截图

2 月 8 日，志愿者高军根据微博上的照片，协助警方打拐。

一条小小的微博，却在现实中掀起打拐热潮，

遭拐卖三年的彭文乐被解救也将“随手拍照解救

乞讨儿童”行动推向一个小高潮。而在新浪实名注

册了微博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， 除了多次

通过微博对相关信息进行回复， 更表示，“我会通

过微博和大家保持沟通， 欢迎提供拐卖儿童的犯

罪线索。对每一条线索，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

查。 ”他还透露最新消息：DNA 数据库自动比对已

比对出 1040 名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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